
 

1 

证券代码：603365          股票简称：水星家纺         公告编号： 2022-033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提前5日通知，本次会议通

知于2022年06月20日通过口头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并于2022年06月20日以现场结

合视频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推选，由董事李裕陆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上海水

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选举李裕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选举李来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

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选举董事李裕陆先生、李来斌先生、李裕高先生和独立董事王振源先生、王弟

海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李裕陆先生任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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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独立董事吴忠生先生、王振源先生和董事李裕陆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吴忠生先生任主任委员； 

选举独立董事王振源先生、王弟海先生和董事李裕陆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王振源先生任主任委员； 

选举独立董事王弟海先生、吴忠生先生和董事李裕陆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王弟海先生任主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表决，同意续聘李裕陆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总裁提名，董事会审议表决，同意续聘李来斌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续

聘李裕高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表决，同意续聘王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总裁提名，董事会审议表决，同意续聘孙子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四、议案五、议案六、议案七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经审阅李裕陆先生、李来斌先生、李裕高先生、王娟女士和孙子刚先生的

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上述人员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

定，任职资格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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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上述人员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程序合

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请李裕陆先生为公司总裁、李来斌先生为

公司常务副总裁、李裕高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王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孙子刚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员工薪酬福利体系，更好地吸引和留住人才，公司计划使用部分

自有资金为员工购房提供免息借款，帮助员工实现安居乐业。公司计划用于员工购

房借款资金池总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在此额度范围内，员工归还的借款及尚未

使用额度将循环用于后续员工购房借款申请。为规范员工借款购房的申请及执行管

理，特制订《公司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制度》。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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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智能财务研究院副院长，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上海君子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无锡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弟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 年 12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讲师、副教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教授。 

王娟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 年 7 月出生，中级职称，研究

生学历。历任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外贸专员，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孙子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历

任江苏省洪泽县水泥厂总账会计，江苏科达电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苏州太湖

企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苏州柳新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迪欧餐饮（中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OLE_LINK124
	OLE_LINK125
	OLE_LINK46
	OLE_LINK47

